
 

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

臨床教師提升研究能力訓練計畫 
 培訓目標： 

(1)促使研究主持人能透過訓練，了解保護受試者權益的重要性 

(2)培養同仁的研究能力與正確心態 

(3)瞭解受試者權益保護的倫理與法規 

 課程主題：人體試驗訓練講習班 (4.1.2 提升研究能力課程) 

 培訓對象：現任人體試驗(研究)主持人及執行者、未來有意願主持或執行人體試驗(研究)

計畫者、有興趣瞭解及參與人體試驗(研究)計畫者或是對本課程內容有興趣者，均歡迎報

名參加 

 時    間：113 年 6 月 15 日(六)08:30-15:30 

 地    點：本院行政大樓 3 樓國際會議廳 

 名    額：80 人(額滿為止) 

 報名截止日期：113 年 6 月 13 日(四)止 

 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

 承辦單位：本院教學研究部 

 培訓訓練課程： 

時    段 主題 主講者 主持人 

08:30-08:50 報到 

08:50-09:00 長官致詞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徐國芳院長(暫) 

09:00-10:30 
大數據的迷思與生成式人工

智慧的倫理問題 

丁賢偉 醫師 

衛福部臺北醫院/ 

IRB委員會 

湯永城主任 

10:30-10:50 休息 

10:50-12:20 

不遵從、未預期問題、嚴重

不良事件及反應之通報與處

置 

廖淑貞 藥師 

彰化基督教醫院/ 

IRB 委員會 

湯永城主任 

12:20-13:30 午餐 



 

備註： 

 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，報名請至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84d75e65d6bf6cef0ca  或

以下 QR CODE 報名。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

 

 時數證明：課程全程參與核發 6 小時授課證明，考試認證通過核發 2 小時證書。 

 申請學分：本活動已申請西醫師、藥事、醫事放射、醫事檢驗、護理師/士、營養、物理

治療、職能治療、臨床心理等繼續教育積分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，以上學分均在申請

中，請與會人員確實簽到、簽退，才能給予繼續教育學分 

 報名費用及繳款方式：報名費用包含學分、午餐及相關行政費用，報名後，不克參加者，

恕不予退費。確認報名成功後，繳費方式如下： 

 本院同仁：課程免費 

 院外人士：700 元，透過郵局或銀行以電匯方式繳費 (臺灣土地銀行苗栗分行，銀行

代號 0050201，戶名「苗栗醫院作業基金 401 專戶」，帳號:020-056-060708) 

 餐點代訂：為能讓本院主辦單位及餐廳，事先統計餐盒數量、準備材料及規劃學員用餐空

間，學員們可於報名時決定是否在院內用餐，若有訂餐者(葷食/素食)，現場收費(100 元/

份) 

 主辦方為能有效掌握學員報名情形，如確定無法出席者，至遲於課程前兩天，請來電或電

子郵件通知取消 

 課程聯絡人：教學研究部 陳泓郢先生，聯絡電話：037-261920 轉 6206，電子郵件

81251@mil.mohw.gov.tw 

  

13:30-15:00 
臨床試驗中的性別、倫理及

受試者保護議題 

陳書毓 博士 

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副執行秘書 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助理教授 

湯永城主任 

15:00-15:30 認證考試 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84d75e65d6bf6cef0ca
mailto:電子郵件81251@mil.mohw.gov.tw
mailto:電子郵件81251@mil.mohw.gov.tw


 

 本院交通地點位置資訊： 

 
交通路線： 

 步行：自苗栗火車站東站，延著為公路，步行約 25-30 分鐘 

 搭乘計程車：從苗栗火車站東站搭乘，約 10 分鐘以內可抵達本院，車資約 120-140 元(起

跳 100 元)之間 

 自行開車建議路線： 

 高速公路(1 號)，由頭屋/造橋交流道下交流道(靠頭屋方向)，延著尖豐公路行駛(台

13 線)，約 10 分鐘以內即可抵達本院 

 高速公路(1 號)，由公館/苗栗交流道下交流道(靠苗栗方向)，延後汶公路(台 6 線)行

駛約 2.2 公里，上台 72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，從「頭屋一」閘道下交流道(往苗栗方向

走)，繼續走尖豐公路(台 13 線)行駛，約 5 分鐘以內即可抵達本院 

  



 

 停車資訊：本活動恕不提供免費停車服務，建議外院夥伴將車輛停放於本院後方（由經國

路進入）體育場停車後步行至會場（約５分鐘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會議室地點及建議抵達方式： 

 

 

免費停車場 

行政大樓三樓 

國際會議廳 

免費 

停車場 
1.停放在苗栗縣立體育場(免費停車場)：延

著馬路(如紅色實心箭頭)，看見停車場柵

欄(左方大樓為行政大樓)繼續往前走，看

見大樹左轉，步行至行政大樓(如下圖) 

2.停放第 3 停車場者(收費停車場)：一下車

即可看見行政大樓(如下圖) 

3.停放第 1 及第 2 停車場者(收費停車

場)：延著馬路和路樹(如斜底線箭頭)，

步行至行政大樓(如下圖) 

 

請走樓梯或搭乘電梯上三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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